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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註 冊 為 臨 時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 -  RMWC(P) 

遞交指明表格 BA25F 的核對表 (CL-BA25F) 
(本核對表供承建商公司申請註冊為臨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(RMWC(P))之用。本核對表必須連同已填妥的指明表格BA25F，申請費用及

下列適用的文件一併遞交至屋宇署。請填妥A部及B部。建築事務監督可要求申請人提交本表以外的文件作考慮。) 

 
承建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獲提名的                     獲提名的 
名稱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獲授權簽署人(AS)人數:______  技術董事(TD)人數:_____ 

A 部 – 表格及文件列表  

- ○ 分別屬法團，合夥或獨資的申請人，及其獲提名的獲授權簽署人(AS)/技術董事(TD)必須提交的表格/文件。

- △ 視乎申請細節、獲提名的獲授權簽署人(AS)/技術董事(TD)的經驗及學歷/資格等，而或須提交的表格/文件。

註: 

- 請於適用的 ○ /△ 填“ ＂。 

A1. 承建商公司必須提交的文件及表格 (項目詳情可參閱申請須知 GN-BA25F 列表1) 

○ 1.1  指明表格 BA 25F   

○ 1.2  訂明申請費用  (見背頁B部;可以支票,EPS或八達通繳付) 

○ 1.3 商業登記冊內的最新資料摘錄的核證本正本 (IRBR 152) 

○ 1.4 現行商業登記證(BRC) 副本 (IRDB 101)   

○ 1.5 表格 RR-9A  (申請人公司的被定罪記錄聲明) 

○ 1.6 核對表 CL-BA25F  (即本核對表)  

所有申請人 

必須提交 

○ 1.7  本年度的周年申報表副本(AR1)  (獲提名的技術董事(TD)必須為公司董事) 

○ 1.8 公司組織圖  (所有獲提名的獲授權簽署人(AS)及技術董事(TD)均須顯示) 

○ 1.9 委任獲授權簽署人(AS) 及技術董事(TD) 的決議 

法團申請人 

必須提交 

○ 1.10 委任獲授權簽署人(AS) 的授權書 合夥經營必須提交 

 
 
 

A2. 每名獲提名的獲授權簽署人(AS)必須/或須提交的文件及表格 

AS1 AS2 (項目詳情可參閱申請須知GN-BA25F列表2) 

○ ○ 2.1 表格 RR-10B  (獲提名的AS的被定罪記錄聲明) 

○ ○ 2.2 表格 RR-11B  (獲提名的AS的資格及經驗聲明) 

○ ○ 2.3 香港身份證/ 護照副本  

每名獲提名的      

獲授權簽署人    

必須提交 

○ ○ 
2.4 表格RR-12B/ 表格RR-13B及輔證工程文件/  表格RR-14B/   

表格RR-15B/ 表格RR-16B  (獲提名的AS的建築業經驗/小型工程經驗證明) 

△ △ 2.5 由僱主簽發的服務證書/工作證明書副本 (獲提名的AS的建築業經驗證明) 

根據獲提名的      

獲授權簽署人      

填報的表格RR-11B  

而或須提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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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部 – 表格及文件列表  (續)  ( ○必須文件 / △ 或須文件；請於適用的○ /△填“ ＂) 

A3. 每名獲提名的技術董事(TD) 必須/或須提交的文件及表格 (法團申請人適用) 
TD1 TD2 (項目詳情可參閱申請須知GN-BA25F列表3) 

○ ○ 3.1 表格RR-10C  (獲提名的TD的被定罪記錄聲明) 

○ ○ 3.2 表格RR-11C  (獲提名的TD的資格及經驗聲明) 

○ ○ 3.3 香港身份證/ 護照副本  

每名獲提名的      

技術董事        

必須提交 

△ △ 
3.4 表格RR-12C / 表格RR-13C 及輔證工程文件 / 表格RR-14C /  

表格RR-15C / 表格RR-16C   (獲提名的TD的建築業經驗證明) 

△ △ 3.5 學歷 /資格證明副本  

△ △ 3.6 由僱主簽發的服務證書/工作證明書副本 (獲提名的TD的建築業經驗證明) 

△ △ 
3.7 在本港管理建築承建商公司的輔證文件 

(建築承建商公司的相關年份的AR1(擔任董事)/IRBR152(擔任東主/擁有人)  

+ 相關年份的工程文件) 

△ △ 3.8 符合《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》38 要求的屋宇署標準表格及文件 

根據獲提名的      

技術董事填報的  

表格RR-11C      

而或須提交 

 
 
B 部 - 訂明申請費用計算表 (BA25F)  

註: (i) 訂明申請費用取決於獲提名的獲授權簽署人(AS)的人數及每人的最高級別。  

(ii) 請於計算表左方第1欄適用的  內填上“  ＂。  

(iii) 所申請的小型工程類型及技術董事(TD)人數並不影響申請費用。 

承建商 
申請的 

最高級別 
小型工程 

獲提名的獲授權簽署人 
的人數 

(每一名AS以申請註冊的 

最高級別計算，不論申請類型) 

訂 明 申 請 費 用 

第 I,II,III 級別AS = [A] ____人 
$865 +  
([A]-1) x $710 = [D] $_________ 

第 II,III 級別AS = [B] ____人 [B] x $480 = [E] $_________ 
 

第 I 級別 

第 III 級別AS = [C] ____人 

→

[C] x $480 = [F] $_________ 

  
合 計  

([D] +[E]+ [F])  

= $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

或       

第 II,III 級別AS = [G] ____人 
$590 + 
 ([G]-1) x $480 = [J] $__________  

第 II 級別 
第 III 級別AS = [H] ____人 

→

[H] x $480 = [K] $_________ 

 合 計 ([J]+[K]) 

= $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

或      

 
第 III 級別 

第 III 級別AS = [L] ____人 → $590 + ([L]-1) x $480 = [M] 
 合 計 [M]  

= $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‗
 


